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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中法律关系与法律责任特点
宋文质 , 杨健

(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, 北京　100083)

　　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 已于 2001 年 10 月 27

日公布 , 并于 2002年 5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。 全面准确地认识

和理解该法规定的法律关系和法律责任 , 对于贯彻执行 《职

业病防治法》 和开展职业病防治工作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

践意义。

1　职业卫生法律关系

职业卫生法律关系是卫生法律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, 是

在职业卫生管理和职业卫生服务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卫生法律

关系 , 即通过 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的规定 , 对法律关系各方主

体的权利和义务都有明确规定。 但由于职业卫生管理和服务

过程中存在更多 、 更复杂的卫生关系 , 同时由于 《职业病防

治法》 为 21 世纪之初制定的卫生法 , 已吸收以往卫生立法的

经验教训 , 因此 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规定的职业卫生法律关系

更是一种纵横交错 、 内外交叉的法律关系 (见图 1)。

A———行政法律关系　B———民事法律关系

A1 、2 、3……, B1、2、3……———形成法律关系的频率及重要的顺序

图 1　职业卫生法律关系框架图

1.1　行政法律关系

由于卫生法属于行政法 , 因此各种卫生法 (包括 《职业

病防治法》)所规定的法律关系主要为行政法律关系。

1.1.1　一般行政法律关系　指:(1)卫生行政部门上下 、 左

右的关系 , 这在所有卫生法律法规中都有该类规定 , 主要是

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卫生管理职责的分工;(2)卫生行政部

门与其他相关行政部门的关系 , 这在多数卫生法律法规 , 尤

其公共卫生法律法规中也都有原则规定 , 但在 《职业病防治

法》 中该类规定更为具体 , 如第二条 、 第三条规定 “职业病

的分类和目录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劳动保障部

门规定 , 调整并公布” ;第六条关于参加工伤社会保险 , 则完

全由各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;第四十三条规定 , 确诊的

职业病还应向所在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报告;第四十一条规

定职业病伤残等鉴定等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管理。

在各种卫生法律法规中 , 只有 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第十七

条规定了工会组织的权利和义务。工会组织是一种群众组织 ,

但工会组织在职业病防治工作中又具有特殊的作用和意义。

工会组织与卫生行政部门应属何种法律关系? 作者认为 , 根

据我国工会组织的特点 , 各级工会管理组织与各级卫生行政

部门类似一般的行政法律关系 , 而企业基层工会组织 (作为

工人的利益代表)与卫生行政部门之间也类似一般的行政法

律关系。

1.1.2　行政监督管理法律关系　指卫生行政部门与用人单位

之间 , 就职业卫生问题所形成的监督与被监督的法律关系。

该类行政法律关系对用人单位所规定的条款在 《职业病防治

法》 中占主要部分 , 但主要是对用人单位的义务性规定 , 这

是卫生法的特点 , 即规定管理相对人应当履行哪些义务 , 主

要为 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第二章 、 第三章中规定的各种条款;

在卫生法中 , 对卫生行政则主要为权利性规定 , 如 《职业病

防治法》 第五章 “监督检查” 的有关条款。

1.1.3　行政管理法律关系　指卫生行政机关对职业卫生服务

组织之间的法律关系。 即通过法律规定 , 对职业卫生服务组

织的法律地位 、 组织形式 、 隶属关系 、 职权范围及权利和义

务 , 以法律条文形式予以规定 , 从而形成合理的管理体系与

制度 , 以保证对职业卫生服务进行规范化管理。 该类法律关

系的规定主要在 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第四章 “ 职业病诊断与职

业病病人保障” , 同时第十七条关于职业病危害评价机构的资

格 、 第二十四条关于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机构的资质的规定

等 , 也属该类法律关系的规定。

1.2　民事法律关系

民事法律关系为平权型法律关系 , 即法律关系主体双方

的权利和义务都对等的 , 这与上述的行政法律关系有很大差

别。在 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中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的规定主要有:

(1)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合同关系。如第三十条至第三

十六条主要规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, 且主要从劳动者的权利

的一方做出一系列规定。在这种法律关系中 , 往往是一方的

权利就是另一方的义务 , 如劳动者一方的权利就有知情权 、

培训权 、 保护权 、 诊治权 、 赔偿权等。(2)用人单位与用人单

位之间的合同关系。 如第二十五条 、 第二十六条规定 , 向用

人单位提供的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设备 、 化学品 、 含放射

性物质材料等有关规定;第二十八条关于不允许随意转移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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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病危害作业的规定等。 (3)用人单位及劳动者与职业卫生

技术服务机构及职业病诊断机构之间的合同关系。 该类法律

关系类似医疗法律关系 , 也属民事法律关系。 患者一方有对

诊断机构选择权 、 知情同意权 、 隐私权 、 诊治权 、 鉴定申请

权等。而 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中在第四十八条还规定了用人单

位必须如实提供有关资料 , 这是职业病诊治过程中对用人单

位的特别规定。 (4)企业工会组织与用人单位间 , 与上级工

会管理组织间的民事法律关系。

2　职业卫生法律责任

职业卫生法律责任是指法律关系主体由于违反职业病防

治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义务时 , 所应承担的带有强制性的法律

后果。由图1 可见 , 法律关系主体的任何一方都可能违法 , 因

此也都有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。

2.1　行政法律责任

行政法律责任包括对管理相对人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 ,

同时也包括对卫生行政执法机关和人员及对卫生服务机构和

人员违法行为的行政处分。

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是行政法 , 因此也主要规定了行政法律

责任。与其他卫生法相比 , 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规定的行政法律

责任有以下特点:(1)对用人单位的行政处罚罚款比其他卫

生法更严厉 , 最多可达50 万元;(2)规定了 22 种违法行为 ,

其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建或关闭;(3)对职业卫生技术服务

机构及职业病诊断的医疗机构的违法行为 , 既规定了行政处

罚条款 , 也规定了行政处分条款 , 体现了卫生行政部门从

“办卫生” 到 “管卫生” 的行政职能的转变 , 且其行政处罚也

相当严厉 , 对未有取得相应资质而非法从事相关服务的最高

可罚款 5万 , 对有资质的服务机构的违法行为最高可罚款 2

万 , 对职业病鉴定委员会成员的严重违法行为也可罚款 5 万。

新修订的 《传染病防治法》 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有关医疗

机构的职责也将做出明确规定 , 同时对其一般违法行为所应

承担的行政法律责任也有明确规定。

2.2　民事法律责任

民事法律责任主要为经济赔偿责任 , 在九部全国人大常

委会批准通过的卫生法律中 , 除 《执业医师法》 规定非法行

医者给患者造成损害的 ,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外 , 《职业病防

法》 和新修订的 《传染病防治法》 也有民事责任的规定 , 如

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第五十二条规定 “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

伤社会保险外 , 依照有关民事法律 , 尚有获得赔偿权利的 ,

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。”

2.3　刑事法律责任

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的法律责任一章中 , 首先在第七十一条

规定 , 用人单位违法造成重大职业病危害事故或其他严重后

果 , 构成犯罪的 ,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

员 ,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;在第七十三条列出职业卫生服务机

构的 3种违法行为 , 若情节严重 、 构成犯罪的 , 对直接负责的

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也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至于对卫生行政部门和职业卫生监督执法人员违法行为

的刑事法律责任的规定 , 基本与 《传染病防治法》 、 《献血

法》 、 《执业医师法》 、 《药品管理法》 及 《食品卫生法》 中的

有关规定相似或相同 , 但在其他的卫生法律中则往往只是笼

统地规定 “滥用职权” 、 “玩忽职守” 或 “营私舞弊” 造成重

大事故 , 构成犯罪的 ,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而 《职业病防治

法》 第六十条则具体规定 , 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 , 导致职

业病危害事故发生 , 构成犯罪的 , 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:(1)

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 , 发给建设项目有关证明文件 、 资质证

明文件或者予以批准;(2)对已经取得有关证明文件 , 不履

行监督检查职责;(3)发现用人单位存在职业病危害的 , 可

能造成职业病危害事故 , 不及时依法采取控制措施;(4)其

他违法行为。

可见 , 职业卫生行政监督执法的法律责任更加重大 , 而

且还可能与职业卫生服务机构相关联。 因此无论是卫生监督

执法机构 , 还是职业卫生服务机构 , 都要不断提高职业卫生

知识和法律知识水平 , 否则就可能发生违法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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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病诊断程序的建立与运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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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 (以下简称 《防治法》)

及其配套法规 《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》 (以下简称 《办

法》)的颁布实施 , 为保障劳动者的身体健康 , 维护其合法权

益提供了强大的法律保证。同时 , 也对职业病诊断机构和职

业病诊断医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 在这样的背景下 , 如何依

法规范职业病诊断行为 , 建立职业病诊断程序 , 是所有职业

病诊断机构和职业病诊断医师所面临的重要课题。两年多来 ,

我们认真学习 、 深入理解 《防治法》 及 《办法》 的深刻内涵 ,

摒弃了与法相悖的传统诊断模式 , 将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紧

密地结合起来 , 依法规范了职业病诊断程序 , 并将其运用到

实际工作中。在此 , 我们愿将在这方面进行的有益尝试和体

会和盘托出 , 与同行们共同切磋 、 探讨。

《办法》 第十二条规定 , “职业病诊断应依据职业病诊断

标准 , 结合职业病危害接触史 、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

测与评价 、 临床表现和医学检查结果等资料 , 进行综合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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